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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號 
 

姓名  
申  請 

學年度 
115 學年度 

系級              學系       年級 

申請 

校系 
             大學       學系 

附繳 

文件 

□中文歷年成績單乙份           □推薦信一封（校內審查使用） 

□本人同意書                   □家長同意書 

□修課計畫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應繳文件（依各校申請學系規定） 

申請交
換時間 

□一學期 

□一學年 

申請人
現 況 

是否休學中： □是  □否 
是否為當學期之復學生： □是  □否 

聯絡 

電話 
 Email 信箱  

申請人
簽  章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可申請交換一學期或一學年，且以一次為限。 

二、僅受理 115 學年度為日間部學士班大二至大三學生以及碩二學生提出申請。 

三、有下列情形者不得申請： 

1.休學生尚在休學期間者。 

2.當學期之復學生。 

四、申請國內跨校交換生，以領域相近學系同年級為原則。 

五、學生於交換期間不得在所屬學校辦理選課。選修課程之科目及學分數上下限，仍須符合所屬學校

規定辦理，並遵守交換學校選課時間及規定。 

六、交換生應自行負擔住宿及書籍等個人相關支出費用。 

七、交換期間辦理休、退學者，應於所屬學校及交換學校辦理。 

 

現
就
讀
學
校 

現就讀學系審核 教務處複審 

□同意 

□不同意，原因： 

 

 

系主任簽章： 

 

院長簽章： 

□符合申請資格 

□不符合申請資格，原因： 

 

承辦人： 

 

組長： 

 

教務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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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請
修
讀
學
校 

申請修讀學系審核 教務處複審 

一、學業成績 

□符合本系修讀標準 

□不符合本系修讀標準 

二、經  年  月  日審查委員會審查 

（無需審查委員會審查之學系免填） 

審查結果：□同意  □不同意 

 

系主任簽章： 

 

院長簽章： 

□符合申請資格 

□不符合申請資格，原因： 

 

 

 

承辦人： 

 

主任/組長： 

 

教務長核定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

備註： 

一、申請前請務必詳閱各大學國內跨校交換生各學系相關規定。 

二、國內跨校交換生之申請須於擬申請修讀學校規定期限內辦理，逾期不予受理。 

三、優久學生申請國內跨校交換生（採用本申請表），先經現就讀校系同意，再由現就讀學校
教務單位彙整送申請修讀學校教務單位陳核。 

四、核准名單將公告於優久平台及各校教務處網頁。 


